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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康恩贝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由于经营业务和专业化分工协作需要，多年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有关关联

方有药品购销或加工服务等方面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业务。这些交易对公司及有关

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效益都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持续性。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磐安康恩贝与希诺康等

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统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6,588.88 万元（含税，下同），2018 年度内实际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为 16,847.63 万元。公司均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的董事会审批程序，并及

时进行了公告。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有关关联方根据目前可以明确的业务合作内容

初步签订了相关经销采购或服务协议，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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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因合同标的采购的季节性原因，目前还无法明确关联交易合同中

如结算价格、数量等关键因素，将推后到合适时间再签订协议和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二、具体的关联交易情况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的规定，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9,722.09 万元，超过 300 万元，且占公司前一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超过 0.5%，按规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交易的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华康恩贝”）与关联方浙江凤登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登公司”）的

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已持续多年，系为金华康恩贝委托凤登公司处理因生产而产生

的部分废水、废渣。2018 年处理废水、废渣金额为 613.71 万元。2019 年，金华

康恩贝拟继续委托凤登公司对其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进行处理。经协商，双方已

就有关事项初步达成一致。有关情况如下： 

1、关联方凤登公司基本情况 

凤登公司原名浙江丰登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7 月 1 日，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更名为浙江凤登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现注册资本人民币 6,970

万元，法定代表人：余斌，经营地址：兰溪市城郊西路 20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协议 

金额 

（含税）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 

接受劳

务 

浙江凤登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废水、废渣处

理 
785.00 100 

关联销

售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

公司 

药品 

6,300.00 70.49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1,136.65 12.72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

有限公司 
1,380.00 15.44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

保健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

装有限公司 
药盒包装 120.44 1.35 

合计 9,72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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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登公司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的推广和咨询服务；环保工程施工；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物质回收；固体废物经营；危险废物经营；

普通货物运输、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除外）；危险化学品生产（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凭有效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凭有效的

许可证经营）；压缩、液化气体的生产；气瓶特种设备检验；基础化学原料的制

造和销售；化肥的制造和销售；塑料包装材料的制造和销售；农业技术、化工技

术的推广和服务；粉煤灰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交易协议概况 

交易的主要内容： 

（1）废物种类、数量： 

废物包括蒸馏残液、发酵废渣、废药品、废有机溶剂、肼渣、废活性炭等。 

处理废物的价格由双方按市场定价原则协商确定，预计 2019 年关联交易总

额 785 万元，具体见下表： 

序号 废物名称 处置单价（万元/吨） 数量（吨） 金额（万元） 

1 发酵废渣 0.15 2200 330 

2 蒸馏残液 0.15 2000 300 

3 废药品 0.28 200 56 

4 废有机溶剂 0.15 200 30 

5 肼渣 0.15 350 52.5 

6 废树脂 0.15 30 4.5 

7 物化污泥 0.15 50 7.5 

8 废活性炭 0.15 30 4.5 

合计    785 

（2）技术指标：总氟含量≤0.2%、总氯含量≤1%、总硫含量≤1%、总磷

含量≤10ppm 、pH≥6、重金属≤10ppm、砷化合物≤10ppm 等物质。   

（3）交货地点及运输费用承担：金华康恩贝厂区交货，装运费由凤登公司

负责。 

（4）质量验收：废物出厂前根据技术标准要求，金华康恩贝进行分析。凤

登公司进场分析核实，如有异议，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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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付款结算方式：实行先付款后处置方法。凤登公司根据当月实际接收

量开具处置服务费发票。 

（6）协议执行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3、上述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金华康恩贝主要发展有相对优势的特色化学原料药品种和冻干粉针剂、新型

药物制剂，为浙江省重点、骨干医药化学药品企业。该公司位于金华市科技工业

园区，处金华市中心地段，而凤登公司位于相邻的兰溪市郊区，上述委托处理生

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渣业务对于金华康恩贝适应化学原料药生产规模的扩大而

带来的整体产业布局的调整，适应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具有积极作用，对公司是

有利的。 

4、交易性质 

因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凤登公司 46.49%的股权，康恩贝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康恩贝集团金华企业有限公司持有凤登公司 15%的股

权，故凤登公司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为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方，凤登

公司与金华康恩贝间的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凤登公司资产总额为 33,221 万元，净资产为 18,213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967 万元，净利润 3,845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二）公司和公司子公司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

司”）、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珐医药”）与关联方浙江珍诚

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诚医药”）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珍诚医药基本情况 

珍诚医药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9 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汪胜洪，经营地址：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耕文路 79 号。

公司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经营第 2.3 类医疗器械。批

发、零售：食品经营，第 1 类医疗器械，农副产品（除食品），消字号产品，化

妆品，日用百货等。 

2、关联交易协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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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英诺珐医药向珍诚医药销售药品交易金额为 5,612.94 万元。2019

年，英诺珐医药拟继续向珍诚医药销售药品并由其进行分销。经协商，双方已就

有关事项初步达成一致。有关情况如下： 

（1）交易的主要内容： 

鉴于珍诚医药具有经营药品批发业务资格，并具有向医院或药房推销药品的

经验和能力，英诺珐医药为了拓展销售渠道，扩大产品销售等需要，拟继续向珍

诚医药销售包括“康恩贝”牌肠炎宁系列、“金奥康”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金

笛”牌复方鱼腥草合剂、金康普力、可达灵、牛黄上清、麝香镇痛膏等药品并由

其将药品分销到终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达成 2019 年关联交易总

额预计为 6,300 万元。 

（2）经销商授权： 

英诺珐医药授权珍诚医药为英诺珐产品在浙江省地区的经销商。 

（3）供货方式、地点： 

英诺珐医药发货到珍诚医药仓库。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物破损，由英诺珐医

药承诺无条件更换。 

（4）英诺珐医药提供产品宣传和签约支持，协助珍诚医药开展渠道管控及

终端维护等助销工作。 

（5）珍诚医药销售英诺珐医药产品须严格遵守和维护约定的价格。英诺珐

医药有权调整销售价格，如遇价格调整，以英诺珐医药书面通知为准。 

（6）付款方式：珍诚医药在货到 7 天付款，以电汇、银行汇票、银行转账

支票或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货款。 

（7）协议执行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8 年销售公司向珍诚医药销售药品交易金额为 928.57 万元。2019 年，

销售公司拟继续向珍诚医药销售前列康 60S、珍视明 8ml 等药品并由其将该药品

分销到终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达成 2019 年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

1,380 万元。有关约定如下： 

（1）产品质量：销售公司所供药品应有批准文号，药品质量应符合法定标

准，包装应符合药监部门规定以及存储与运输要求。 

（2）交货地点和方式：交货地为珍诚医药仓库，珍诚医药应严格履行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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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收手续。由销售公司承担货物到达珍诚医药仓所在地的费用。 

（3）销售公司在合同执行期间调整供货价格的，必须提前通知珍诚医药，

以销售公司书面通知为准。 

（4）付款方式：珍诚医药在货到 30 天付款或预付款，以电汇方式或承兑汇

票等方式支付货款。 

（5）协议执行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8 年公司向珍诚医药销售药品交易金额为 534.72 万元。2019 年，公

司拟继续向珍诚医药销售蓝芩颗粒并由其将该药品分销到终端。双方在平等互利

的基础上，协商达成 2019 年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 1,136.65 万元。有关约定如下： 

（1）产品质量：公司所供药品应有批准文号，药品质量应符合法定标准，

包装应符合药监部门规定以及存储与运输要求。 

（2）交货地点和方式：交货地为珍诚医药仓库，珍诚医药应严格履行货物

签收手续。由公司承担货物到达珍诚医药仓所在地的费用。 

（3）公司在合同执行期间调整供货价格的，必须提前通知珍诚医药，以公

司书面通知为准。 

（4）付款方式：珍诚医药在货到 7 天付款，以电汇方式支付货款。 

（5）协议执行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3、上述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珍诚医药作为服务于第二、第三终端的 B2B 企业，目前在浙江省已建立了较

全面的分销和配送网络。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英诺珐医药、销售公司部分药品

继续由珍诚医药进行分销，有利于增加康恩贝产品通过珍诚医药平台销售的规

模，增强在浙江省终端市场药品配送的竞争力，对公司是有利的。 

4、交易性质 

 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季强先生持有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康

公司”) 92.37%的股份，而珍诚医药为博康公司持股 57.25%的控股子公司，因此

珍诚医药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英诺

珐医药、销售公司与珍诚医药间的药品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珍诚医药资产总额为 70,918.1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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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63.59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877.41 万元，净利润 837.79 万元（数

据未经审计）。目前,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

康恩贝”）与关联方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健品公

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方保健品公司基本情况： 

保健品公司于 1996 年 9 月 27 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董树祥；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住所：兰溪市江南高新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保健食品、普通食品

的生产（具体项目详见《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直销经营（直销区域及直销产

品范围具体以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网站公布的为准）(凭有效《直销经营许可证》

经营）；食品经营；提供货物仓储（除危险品与成品油仓储）和包装服务；保健

品、食品类商品的配送服务；其他日用品的生产与销售；医疗器械的销售；化妆

品批发兼零售；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地产中药材的收购；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交易协议概况： 

2018年关联方保健品公司向东阳康恩贝采购产品外包装纸盒交易金额为 

119.37万元。2019年，保健品公司拟继续向东阳康恩贝采购产品外包装纸盒。经

协商，双方已就有关事项初步达成一致。 

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产品名称、价格：元邦、贝贝系列产品的外包装纸盒，共计120.44

万元。  

（2）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按企业标准，

由于供方的原因使货品在生产期间和保质期内出质量问题，并由此造成需方经济

损失由供方承担。 

（3）交提货地点：保健品公司仓库。 

（4）付款方式：当月货款，在隔月以银行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一次性结算

货款。 

（5）协议执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3、上述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保健品公司采购东阳康恩贝产品外包装纸盒为日常性关联交易业务，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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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东阳康恩贝的业务发展和效益都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持续性。 

4、交易性质 

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保健品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保

健品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保健品公司与公司子公司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保健品公司资产总额为 16,289.30 万元，净资产为

10,180.17 万元，2018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856.17 万元，净利润 749.61 万元

（有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同规格市场价格和公允的协

商价格为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

侵占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项议案事先予以认可，并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了

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符合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利益。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在各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形成的，符合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 

浙商证券对康恩贝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蒋茂卓             秦日东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日   

 

 

 

 

 

 


